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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3月28日

（2018）浙0106民初1211号
林飞：本院受理原告瓮峥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计23726.68元，并要
求你承担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034号

杭州天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永翔电缆集团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被告杭州天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永
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380号

朱贵福、李传美、郭维良：本院受理原告金海峰诉被
告朱贵福、李传美、郭维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501号

彭松翔：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彭松翔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60号

乌海市佳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聚光
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乌海市佳鑫煤焦化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民初5760号民事裁定书，按原告自动撤回起诉处
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51号

本院于2017年12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常熟市
尚湖绿化养护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杭州银行滨江支行营业部号码为3130005144933452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出票日
期为2017年6月23日，出票人为杭州引春机械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常熟纺织机械厂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8年3月15日判决：一、宣告常熟市尚湖绿化养
护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3130005144933452、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3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常熟市尚湖绿化养护有限公司有
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100元、公告费
人民币650元，由申请了常熟市尚湖绿化养护有限公
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681号

张华东：本院审理对原告虞校明与被告张华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8民初56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880号
蒋福兴、林国琴：本院审理对原告徐兴源与被告蒋

福兴、林国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588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253号之三

杭州深拓鞋业有限公司、诸莉、胡燕、陈小明、周首
春：本院审理的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余杭支行诉被告杭州深拓鞋业有限公司、王磊、诸
莉、胡燕、陈小明、周首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
王磊不服本院作出的（2017）浙0110民初11253民事判
决，已通过本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952号

俞杰：原告杭州崇泰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俞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10民初159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960号

俞天文：原告杭州崇泰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俞天文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110民初159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036号

陈惠祥：本院受理原告段龙家诉被告陈惠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10民初120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18号

王声锋：本院受理原告徐者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
月21日16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868-2号

戴建芳：本院受理原告王涛诉被告浙江海滨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民多层公寓建
设管理中心与你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原告王涛不
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003号

高子雄：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乔司瑞宏丝网
印刷原料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800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069号

范斌杰、范健儿：本院受理原告武李兵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2日上
午9时在本院余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668号

德清立拓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杭润
布艺有限公司诉被告德清立拓纺织品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10民初206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83号

张珊珊：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珊珊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19日9时15分在本院良渚
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86号

裘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裘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
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6月19日14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
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建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
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17年8月21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按2017年8月21日汇率1：6.6709折算。
联系方式：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支经理 联系电话：01067594441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长安兴融中心4号楼10层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原债权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大世界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欣劳动保
护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信升化工有限
公司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宁波恒拓进出口有
限公司

宁波钜隆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慈溪市木材有限公
司

宁波博一格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甬二建流字第25号；2013甬二建流字第29号；
2013甬二建流字第27号；2013甬二建流字第21号；
2013甬二建流字第23号
建甬余贷(2015)41-53；建甬余贷(2015)41-57；建甬
余贷(2015)41-71

建甬余贷(2014)41-97；建甬余贷(2014)41-100；建
甬余贷(2014)41-107；建甬余贷(2015)41-3；建甬余
贷(2015)41-55；建甬余贷(2015)41-58

建甬余贷(2015)41-60；建甬余贷(2015)41-63；
241-2015-10；241-2015-9；建甬余贷(2014)
41-105；建甬余贷(2014)41-75

建甬余贷(2015)41-51；建甬余贷(2015)41-1

1233(成)201403001；1233(成)201403002；1233(成)
201403003；1233(成)201403047；1230(成)201503033

123010-2014-08-42；123010-2014-08-50；
123010-2014-08-58；123010-2015-08-03；
123010-2015-08-05；123010-2014-08-63；
123010-2014-08-65；123010-2015-08-02；
123010-2015-08-04；123010-2015-08-07；
123010-2015-08-15；123010-2014-08-14；
123010-2014-08-15；123010-2014-08-16；
123010-2014-08-32；123010-2014-08-22；
123010-2014-08-66

1233-2014-01-99

1230-2014-01-192；1230-2015-01-06；
1230-2015-01-65；1230-2015-01-86；
1230-2015-01-103；1230-2015-01-104；
1230-2015-01-105；1230-2015-01-160；
1230-2015-01-171；2015-01-57；2015-01-66；
2015-01-81；2015-01-96；2015-01-99；
2015-01-105；2015MY015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余额

57,820,545.45

13,520,220.43

74,566,173.36

70,746,400.66

37,206,980.46

24,515,525.70

72,108,960.68

37,697,700.45

99,676,633.87

担保/抵押人名称

宁波远洲大酒店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欣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宁
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胡新炎、吴爱仙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胡建峰、
沈清波、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比依电器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
波、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胡建峰、
沈清波、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钜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钜源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王慧、高立恒、高立
权、高立胜

宁波钜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高立恒、
宁波钜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潘省丁、张琪琦、慈溪国贸大厦有限公
司

宁波九天重型锻造有限公司、慈溪市滨
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海燕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张长明、韩杏娟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2013甬二最高保证字第70号

建甬余担保（2014）41-3；建甬余保证（2014）-5；建甬余保证（2012）-9

建甬余保证（2014）-3；建甬余个人（2014）41-11；建甬余抵（2014）41-167；建甬余抵（2014）41-168；建
甬余抵（2014）41-169；建甬余抵（2014）41-170；建甬余抵（2014）41-171；建甬余抵（2014）41-172；建
甬余抵（2014）41-173；建甬余抵（2014）41-174；建甬余抵（2014）41-175；建甬余抵（2014）41-176；建
甬余抵（2014）41-177；建甬余抵（2014）41-178；建甬余抵（2014）41-179；建甬余抵（2014）41-180；建
甬余抵（2014）41-181；建甬余抵（2014）41-195；建甬余抵（2014）41-196；建甬余抵（2014）41-198；

建甬余保证（2014）-13；建甬余个人（2014）-1；建甬余抵（2014）41-153；建甬余抵（2014）41-154；建
甬余抵（2014）41-155；建甬余抵（2014）41-156；建甬余抵（2014）41-157；建甬余抵（2014）41-158；建
甬余抵（2014）41-159；建甬余抵（2014）41-160；建甬余抵（2014）41-161；建甬余抵（2014）41-162；建
甬余抵（2014）41-163；建甬余抵（2014）41-164；建甬余抵（2014）41-165；建甬余抵（2014）41-166；建
甬余抵（2014）41-182；建甬余抵（2014）41-183；建甬余抵（2014）41-184；建甬余抵（2014）41-185；建
甬余抵（2014）41-187；建甬余抵（2014）41-189；建甬余抵（2014）41-193；建甬余抵（2014）41-194；建
甬余抵（2014）41-197；建甬余抵（2014）41-199；建甬余抵（2014）41-200；建甬余抵（2014）41-201；建
甬余抵（2014）41-202；建甬余抵（2014）41-203；建甬余抵（2014）41-204；建甬余抵（2014）41-205；建
甬余抵（2014）41-206；建甬余抵（2014）41-207；建甬余抵（2014）41-208；建甬余抵（2014）41-128；建
甬余抵（2014）41-129；建甬余抵（2014）41-130；建甬余抵（2014）41-131；建甬余抵（2014）41-132；建
甬余抵（2014）41-133；建甬余抵（2014）41-134；建甬余抵（2014）41-135；建甬余抵（2014）41-136；建
甬余抵（2014）41-137；建甬余抵（2014）41-138；建甬余抵（2014）41-139；建甬余抵（2014）41-140；建
甬余抵（2014）41-141；建甬余抵（2014）41-142；建甬余抵（2014）41-143；建甬余抵（2014）41-145；建
甬余抵（2014）41-147；建甬余抵（2014）41-149；建甬余抵（2014）41-151；建甬余抵（2014）41-152；建
甬余抵（2014）41-209；建甬余抵（2014）41-210；建甬余抵（2014）41-211；建甬余抵（2014）41-212；建
甬余抵（2014）41-213；建甬余抵（2014）41-214；建甬余抵（2014）41-215；建甬余抵（2014）41-216；建
甬余抵（2014）41-218；建甬余抵（2014）41-220；建甬余抵（2014）41-222；建甬余抵（2014）41-223；建
甬余抵（2014）41-224；建甬余抵（2014）41-225；建甬余抵（2014）41-226；建甬余抵（2014）41-227；建
甬余抵（2014）41-229；建甬余抵（2014）41-230；建甬余抵（2015）41-1；建甬余抵（2015）41-2；建甬余
抵（2015）41-5；建甬余抵（2015）41-6；建甬余抵（2015）41-7；建甬余抵（2015）41-8；建甬余抵（2015）
41-9；建甬余抵（2015）41-11；建甬余抵（2015）41-12；建甬余抵（2015）41-13；建甬余抵（2015）
41-14；建甬余抵（2015）41-18;

建甬余保证（2015）41-02、建甬余个人（2014）41-8、建甬余担保（2014）41-5

1233(成)201403002；201503033；1233(成)201403001；201403002；201203001;201203046;201203047;
201203048;201203049;201203050

123010-2014-08-32；2014-08-09；2015-08-04；2015-08-05

2014-17；MC2015-01；MC2015-02；

2015-01；BYG2014-01；1230-2014-01-192；2015-01-57；2015-01-66；2015-01-81；2015-01-96；
2015-01-99；2015-01-105；2015MY015；2015MY015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泽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泽
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泽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泽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泽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7年10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共同还款责任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10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暂计至2015年2月28日的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宁波泽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不作为标的债权转让。
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805802809、0571-87836698

宁波泽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3月28日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明星包装
印刷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9834300.00

欠息（暂计算至
2015年2月28日）

163762.44

担保人

保证人：余姚市绿园包装有限公司、章志桥、章明星；共同还款责任人：浙江明佳投资有限公司、宁波
华邦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首科科技有限公司、余姚市卓德铜业有限公司和余姚市鑫岛铜业有限公司


